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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教„2023‟53 号 

 

 

暨南大学关于印发《暨南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
养方案合理性评价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机关部处，直属单位，各校区、学部、学院、研究院： 

为指导各本科专业科学、合理制订人才培养方案，不断提高

人才培养质量，学校制定了《暨南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合

理性评价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经学校 2023 年第 24 次校长办公会

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暨 南 大 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9 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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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南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合理性 
评价工作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为指导学校各本科专业科学、合理制订人才培养方

案，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合理性评价工作以“学生中

心、产出导向、持续改进”为基本理念，主要包括人才培养目标

合理性评价、毕业要求合理性评价以及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参加专业认证的各本科专业，其

他专业参照执行。 

 

第二章  工作机制 

 

第四条 学校教务处负责组织全校各本科专业开展人才培养

方案制（修）订工作，指导各学院（部）开展本科专业人才培养

方案合理性评价工作，组织专家审查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自评

报告，审核并发布本科人才培养方案，涉及重大事项调整的，提

交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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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各学院（部）成立人才培养方案合理性评价工作领

导小组，负责组织本单位人才培养方案合理性的评价论证工作，

各专业具体负责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合理性评价的各项工作。各

学院（部）要合理配置人员构成，学院（部）领导、系主任、专

业负责人、骨干教师等人员要全面参与评价工作。 

第六条 人才培养方案合理性评价以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

为评价对象，全面评价其培养目标、毕业要求以及课程体系的合

理性。 

（一）培养目标 

培养目标是对学生在毕业后 5 年左右能够达到的职业和专业

成就的总体描述。培养目标定位应科学合理，能够适应国家、地

区重大战略需求，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

有机衔接，充分反映学校的定位和专业特色。人才培养目标内涵

应清晰准确，能够涵盖本专业近 5 年毕业学生的就业领域、用人

单位需求、毕业生发展情况等因素。 

（二）毕业要求 

毕业要求是在学生毕业时应该实现的知识、能力与素质的要

求。毕业要求应遵循相关专业认证标准，能够支撑培养目标的达

成，每项毕业要求可分解成 2-6 个可教、可学、可测、可评、可

达成的指标点，体现专业特色；毕业要求的涵盖内容符合相关专

业认证要求，形成合理的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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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课程体系 

课程体系是专业设置的所有课程内容与进程的总和。课程体

系设置应能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，每项毕业要求指标点都有合适

的课程支撑；课程结构要合理，各类课程学分比例恰当；合理设

置课程模块，体现专业特色；合理设置课程开设学期，明确先修

后修关系；形成合理的课程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，逐级对标

人才培养目标。 

第七条 评价采用校内和校外相结合的评价方式，结合学校

定位、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需求，通过开展问卷

调查、组织座谈会和走访用人单位等方法进行。校内评价主要来

自校内专家、学院（部）专业教师和在校生等，校外评价主要来

自毕业生、用人单位和行业企业专家等。 

（一）专家论证会 

各学院（部）组织校内专家，结合学校总体定位、办学特色

以及办学条件等，评价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学校定位及专业人才

培养定位的符合度。 

组织行业企业专家，从行业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与培养目

标的吻合度进行合理性评价。通过多方面评价，确保有足够的支

撑条件来保证培养目标的达成。 

（二）师生座谈会 

各学院（部）定期召开师生座谈会，参加人员包括：分管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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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副院长、分管学生工作书记、专业负责人、任课教师代表、辅

导员、学生代表等，了解师生对培养目标的合理性意见和建议、

人才培养中各个环节的反馈意见，作为培养方案的修订依据。 

（三）毕业生跟踪调查 

通过委托第三方调查机构或组织返校校友座谈会等方式，对

毕业 5年左右的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，及时了解毕业生对工作岗

位的适应状况、毕业生知识结构、能力及素质的培养状况对工作

岗位要求的满足程度，培养目标是否已达成。征求本专业毕业生

对本专业人才培养定位、培养目标、课程设置、学生管理、能力

及素质培养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，评价校友的主流职业发展情

况、与本专业人才培养的吻合程度。 

（四）用人单位评价 

通过问卷调查或走访调查等形式，了解用人单位对本专业人

才的需求和发展趋势，以及毕业生就业后的岗位胜任能力，来评

价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与培养目标吻合度。同时获取用人单位

对本专业办学定位、培养目标、课程设置、毕业生能力及素质培

养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，为人才培养方案的持续改进提供依据。 

第八条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原则上每 4年进行一次修订，

人才培养方案合理性评价的周期与修订工作相适应。新方案要经

过全面论证和评价才能实施，实施过程中要适时开展过程性评

价，实施一个周期之后进行综合评价，评价结果作为下一轮修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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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依据。 

第九条 学校教务处根据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（修）

订和评价周期，发布制（修）订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。各学

院（部）按要求组织开展人才培养方案制（修）订工作以及合理

性评价工作，各专业将人才培养方案评价过程和评价结果形成自

评报告，附带新制（修）订的人才培养方案一并上报学校教务处。

学校教务处组织校内外专家对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自评报告

开展论证和审议，并将修改意见反馈各学院（部）。修改定稿后，

形成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并发布执行。执行过程中的人才培养方

案，如确需进行调整，由学院（部）向学校提出申请，经学校批

准后，方可调整方案执行。 

 

第三章 附 则 

 

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9 月 1日起实施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本科生院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 

 

 

 

 

  暨南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主动公开      2023 年 9月 7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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